
新 竹 縣 議 會 第 2 0 屆 第 6 次 定 期 會 議 事 日 程 表 

星  期 
年 月 日 

會

次 
上         午 下          午 

114-10-30 四  

一、議員報到 

二、預備會議〈上午10時〉 

(一) 報告議事日程 

(二) 抽籤決定議員席次 

(三) 遴定各審查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 

(四) 推選紀律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 

(五) 推選人民請願案件處理委員會委

員及召集人 

(六) 抽籤決定議員質詢順序 

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
114-10-31 五 1 
一、開幕典禮〈上午10時〉 

二、縣府報告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

三、縣長施政報告 

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
114-11-1 六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2 日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3 一 2 
民政處、行政處、新聞處、 

原住民族行政處   業務報告 

財政處、主計處、稅務局、地政處、 

人事處   業務報告 

114-11-4 二 3 
工務處、產業發展處、交通旅遊處、 

瓦斯公司   業務報告 

教育局、文化局、勞工處、社會處             

業務報告 

114-11-5 三 4 
農業處、環境保護局、動物保護防疫

所、肉品市場   業務報告 

警察局、消防局、衛生局、政風處             

業務報告 

114-11-6 四 5 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
一、 新竹縣政府組織改造情形專案報告 

二、 縣府財政、主計處長報告115年度

新竹縣總預算案收支編製情形 

三、 審議115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

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第一讀會 

114-11-7 五 6 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審議115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1次會 

114-11-8 六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9 日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10 一 7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2次會 

114-11-11 二 8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3次會 



114-11-12 三 9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4次會 

114-11-13 四 10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5次會 

114-11-14 五 11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6次會 

114-11-15 六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16 日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17 一 12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7次會 

114-11-18 二 13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8次會 

114-11-19 三 14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9次會 

114-11-20 四 15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10次會 

114-11-21 五 16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11次會 

114-11-22 六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23 日  例 假 日 停 會 

114-11-24 一 17 縣 政 總 質 詢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12次會 

114-11-25 二 18 縣 政 總 質 詢  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聯席會第13次會 

114-11-26 三 19 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第二、三讀會 

114-11-27 四 20 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
審議 115 年度新竹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

位預算及綜計表第二、三讀會 

114-11-28 五 21 審查議案及蒐集資料 審議縣府及議員提案 

說        明 

一、 縣府各單位業務報告部分，請各該單位主管親自報告，該單位科長、縣警察

局分局長以上人員并請列席。 

二、 縣長施政報告暨縣府各單位業務報告時間為上午10時至12時，下午3時至

5時。 

三、 縣政總質詢議程時間為上午 9時至 12時；11/25縣政總質詢議程時間修正

為上午8時至12時。 

四、 審議預算案及各項議案議程時間為下午3時至5時。 

五、 審議預算案含第一、二、三讀會議程。 

六、 審議議案含法規類第一、二、三讀會議程。 

七、 議員提案請於大會開會三日前（11／27）以書面提出。 

八、 本議事日程表經本會第20屆第43次程序委員會議〈114.10.16.〉審定通過。 

 


